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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2006       股票简称：精功科技      公告编号：2011－019 

 

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 

 

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

议于 2011 年 3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方式发出召开的通知，并于 2011 年

3月 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人，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人，

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全体与会监事经审议并投票表决,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： 

一、以 3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规范公

司票据管理相关事项的议案》； 

经核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08 年度-2010 年度开具的无真实交易背景承

兑汇票的具体情况汇总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10年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

用于票据贴现融资金额 1,967.14 49,680.00 50,768.23 

用于支付金额 4,375.00 3,083.00 10,058.02 

无真实交易背景的承兑汇票合计 6,342.14 52,763.00 60,826.25 

经核实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汇票，均用于公司及控股

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。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，不存在票据欺诈行为，公司

及控股子公司已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》、《支付结算办法》等相关票据管理

规定及时履行票据付款义务，相关票据均已完成解付，不存在逾期票据及欠息情

况，未造成任何经济纠纷和损失，银行不存在票据到期后因公司未能偿还借款而

产生的风险，公司亦不会因不规范使用票据的行为对相关银行承担赔偿责任。 

针对上述事项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今后将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》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

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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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关于票据签发需以真实交易为背景的规定，进一步规范票据管理使用行

为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已承诺：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将采取有效的措施规范融资

行为，确保不再发生前述不规范的融资行为。同时，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应加强票

据业务的内部审计，定期对公司财务部门票据的管理情况进行核查，审计各类票

据的合法性、真实性和合理性，监督公司资金管理部门严格遵守相关法律、法规

的规定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2011年 3月 25 日 


